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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倫理規範〉

最新沿革：

民國 98 年 9 月 19 日第 8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正第 5 、 6 、 9 、 10 、 12 、

14 、 15 、 16 、 22 、 23 、 24 、 25 、 26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41 、 42 、鈞、 46 、 48 、蚓、 50 條條文及第五章章名﹔增訂第 3。”1 、 30-2 、 38 、

47-1 條條文﹔刪除原第 38 條條文

98 年鐘正條文 原條文

（未修正） J3U 百

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

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並應基於倫

理自覺，實踐律師自治，維護律師

職業尊嚴與榮譽，愛訂定律師倫理

規範，切盼全國律師一體遵行。

（未修正） 第一章總員。

第一條

本規範依律師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未修正） 第二條

律師執行職務，應遵守法律、本規

範及律師公會章程。

（未修正） 第二條

律師應共同維護律師職業尊嚴及榮

譽。

（未修正） 第四條

律師應重視職務之自由與獨立。

第五條 第五條

律師應精研法令，充實法律專業知 律師應精研法令，充實法律專業知

識，吸收時代新知，提昇法律服務 識，吸收時代新知，提昇法律服務

品質，並依中華民圓律師公會全國 品質，並依全聯會理事會所訂在職



附錄

聯合會所訂在職進修辦法，每年完 進修辦法，每年至少完成六小時之

成在職進修課程。 在職進修課程。

第六條 第六條
律師應謹言慎行，以符合律師職業 律師應謹盲慎行，端正社會風氣，

之晶﹛立輿尊嚴。 作為社會之表率。

（未修正） 第七條
律師應、體認律師職務為公共職務，

於執行職務時，應兼顧當事人合法

權益及公共利益。

（未修正） 第八條
律師執行職務，應基於誠信、公

平、理性及良知。

第九條 第九條

律師應參與法律扶助、平民法律服 律師應參與平民法律服務，或從事

務，或從事其他社會公益活動，以 其他社會公益活動，以普及法律服

普及法律服務。但位法免除者，不 務。

在此恨。

第十條 第十條

律師對於所屬律師公會就倫理風紀 律師對於所屬律師公會就倫理風紀

事項之查詢應據實答堡。 事項之查詢應據實答覆。

（未修正） 第十一條

律師不應拘泥於訴訟勝敗而忽略真

實之發現。

第二章紀律 第二章紀律

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i主睡不得以下列方式推展業務： 律師不得以誇大不實之宣傳支付介

一、作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官 紹人報酬、聘雇業務人員或其他不

盤二 正當之方法招攬業務。

二、支付介輯人報酬。
二、利用司法人員或聘僱業務人員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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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倫理規範逐蝶釋義

四、其他不正當之方法。

（未修正） 第十二條

律師不得以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或有損律師尊嚴與信譽之方法受理

業務。

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律師不接向司法人員或他裁入關說 律師不得以關說事件或招攬業務之

案件，或向當事人明示或暗示旦有 目的，與司法人員為不正當之往還

不當量多響司法或仲裁人之關係或能 酬應。

力，或從事其他損害司法或仲裁公

正之行為。

律睡不得與司法人員出入有害司法

宜多象之不正當場所，或鋒事其他有

害司法宜多象之活動，亦不得教唆、

幫助司法人員從事違法或運反司法

倫理風紀之封為。

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律師事務所聘僱人員，應遴選品行 律師事務所聘僱助理人員，應遴選

端正者擔任之。 品行端正者擔任之。

律師事務所中負有監醬或管理權限 律師應負責督導助理人員不得有違

之律師，應負責督導所聘僱之人員 法或不當之行為。

不得有違法或不當之行為。

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連自直接受事姓之委託後，應忠實蒐 律師得於法庭外向證人詢問其所知

求證據、探究案情，並得在訴訟程 之事實，但該詢問以就必要事實之

序外就與案情或證明力有關之事項 說明或為辯護有必要者為限，不得

詢個證人，但不得騷擾證人，或將 誘導證人不賞之陳述。

詢個所得住不正當之使用。

律師不得以威脅、引誘、欺騙或真

的不當方法取持證據。

律師不得自行或教唆、幫助他人使

證人於受傳喚時不出庭作證，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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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出庭住證時不為真實完整之陳

述。但有f§扭證言事由時，律師得

向證人說閉拒自由證言之相關法律規

是二

（未修正） 第十t條

律師不得以合夥或其他任何方式協

助無中華民國律師資格者執行律師

業務。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律師不得將律師證書、律師事務

所、會員章證或標識以任何方式提

供他人使用。

（未修正） 第十八條
司法人員自離職之日起二年內，不

得在其離職前二年內曾任職務之法

院或檢察署執行律師職務。

（未修正） 第十九條

律師不得以受當事人指示為由，為

違反本規範之行為。

（未修正） 第二章律師與司法機關

第二十條

律師應協助法院維持司法尊嚴及實

現司法正義，並與司法機關共負法

治責任。

（未修正） 第二十一條

律師應積極參與律師公會或其他機

關團體所辦理之法官及檢察官評

鑑。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律師對於盔盜指定基辯護、代理或 律師對於司法機關指定辯護之案

盤盤之案件，非經釋閉有正當理 件，不得無故拒絕或延岩，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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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倫理規範運條釋義

血二不得拒絕或延岩，亦不得自賞 自被告或其他關係人收取報酬或費

畫本或其他關條人收取報酬或費 用。

用。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律師於執行職務時，不得有故為矇 律師於執行職務時，不得有故為矇

蔽欺罔之行為，亦不得偽造變造證 蔽欺罔之行為，亦不得偽造變造證

據、教唆偽證或為其他刻意阻礙真 據、教唆偽證或為其他刻意阻礙真

實發現之行為。 實發現之行為。

律師於案件進行中，經合理判斷為

不實之證據，得拒絕提出。 i臼刑事

被告之陳述，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律師不得惡意抵搬司法人員或司法 律師不得惡意話般可法人員或司法

機關﹔對於司法人員貪污有據者， 機關﹔對於司法人員貪污有據者，

應予舉發。 應予舉發。
i聿睡不得公開或透過傳播媒體發表

有關賢定司法人員品輯、操守，足

以損害司法尊嚴或公正彭象之草草率

言論。但有合理之，懷疑者，不在此

區二
律師就受任之訴訟案佐於判決確定

前，不得就該案佐公關或透過傳播

媒體發表足以損害司法公正之言

誼。但為保護當事人免於輿論媒體

之報導或評論所致之不當偏見， i尋

在必要範圍內，發表平衡言益。

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五條

律師對於司法機關詢問、囑託、指 律師對於司法機關詢問、囑託、指

定之案件，應予以協助。但有正當 定之案件，應儘量予以協助。

理由者，不在拉限。

第四章律師與委任人 第四章律師與委任人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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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為當事人承辦法律事務，應努 律師應依據法令及正當程序，儘力

力充實承辦該案所必要之法律知 維護當事人之合法權益，對於受任

識，並﹛乍適當之準備。 事件之處理，不得無故廷右，並應

律師應依據法令及正當程序，盡力 及時告知事件進行之重要情事。

維護當事人之合法權益，對於受任

事件之處理，不得無故延岩，並應、

及時告知事件進行之重要情事。

（未修正） 第二十仁條

律師對於受任事件，應將法律意見

坦誠告知委任人，不得故意曲解法

令或為欺罔之告知，致誤導委任人

為不正確之期待或判斷。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律師就受任事件，不得擔保將獲有 律師就受任事件，不得擔保將有有

利之結果。 利結果。

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律師於執行職務時，如發現和解、 律師於執行職務時，如發現和解息

息訟或認罪，符合當事人之利益及 訟符合當事人之利益及法律正義

法律正義時，宜協力促成之。 時，宜協力促成之。

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律師不得受任下列事件： 律師不得受任左列事件，但第二款

一依﹛言輯國﹛臺或法律顧問圓鎧接受 及第四款之事件經原委任人同意

諮詢，與該諮詢事住那害！§衝突之 者，不在此限：

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 一 依信賴關係或法律顧問關條而

二與受任之事i生到寄生目衝突之同一 常年接受諮詢，與該諮詢事件有關

或有實質關連之事性。關於盟在受 者為對造之事件。

任事件，其與原委任人贊止委任 二 與受任之事件利害相反之事

者，亦同。 件。

三以現在受任事﹛生之委任人為虹造 二 以現在受任事件之委任人為對

之其他事件。 造之其他事件。

四由現在受任事﹛生之虹造血委任之 四 由現在受任事件之對造所委任

其他事佐。 之其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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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任公務員或仲裁人，其職務上 五 本人或同一事務所之律師曾任

所處理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 公務員、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或

企二 仲裁人而職務上所處理之事件。但

六盟律師之且是產、業務或個人到攝 原已受任之事件不在此限。

有關，可能影響其獨立專業割斷之 六律師之財產、業務或個人利益

事件。 可能影響專業判斷之事件。

七扭對人盟委任之儘鈕，盟主有配 -t 委任人有數人，而其間利害關
偶或二畫兒等內之血親或姻畫兒關﹛益之 條相衝突之事件。

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詐。

L＼ 委任人有數人，而芸聞到害國﹛是

相衝突之事件。

九甚﹛車輿f聿師對基i盟委任人、前委

任人或第二人之現存義務有衝突之

事件。

前項慘第五款情形外，律師於告知

受影響之委任人與前委任人並得真

畫面同意後，但得受丘之。

律睡於同一其訟爭性事i生中，不鐘

同時受兩浩或別害關係相衝突之一

站當事人數人委任，亦不過用前項

之規定。

律師齡特定事佐巳充任為見證人

者，不i等措任該訟爭性事﹛堂之的理

人或辯護人，但經兩造當事人同意

者，不在此限。

委任人直口為2于政機關，適用室。益衝

突規定哇，以該1_T政機園為委任

人，不及於芸所屬公法人之其他盤
關。輯對人主口為行政機關，亦同。

第二十條之一 （無）

僅自重困受任事i生而取1早有關委任人

之事證或資訊，非經委任人之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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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不但為不重的令委任人之使

用。但依注律或本規範之使用，或

該事證、資詛巳公關者，不在此

盤上

第二十條之二 （無）

律師不得接受第二人岱位委任人之

律師費。但控告2日委任人並得其同

意，且不影響律自單獨立專業割斷

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有王列情形之一者，律師不得接受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律師應終止與

當事人之委任﹔已委任者，應、終止 當事人間之委任關係：

乙： 一 律師明知當事人採取法律行

一 律師明知當事人採取法律行 動、提出防禦、或在訴訟中為主張

動、提出防禦、或在訴訟中為主張 之目的僅在恐嚇或惡意損害他人

之目的僅在恐嚇或惡意損害他人。 者。

二 律師明知其受任或繼續受任將 二 律師依其情況明知繼續受任將

違反本規範。 導致違反本規範者。

二 律師之身心狀況使其難以有效 二律師之身心狀況使其難以有效

執行職務。 執行職務者。

律師終止與當事人間之委任關條 律師終止與當事人聞之委任關條

時，應採取合理步驟，以防止當事 時，應採取合理步驟，以防止當事

人之權益遭受損害，並應返還不相 人之權益遭受損害，並應返還不相

當部銓之報酬。 當部份之報酬。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律師（去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 同一事務所之律師，不得受利害關

第三十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二受重。 條相反之當事人委任。

主主衝突之限制者，與其同事務戶丘之 律師在受任後知悉有前項情形時，

其他律師，亦均受但同之限量目。 i日 應即通知其委任人，並為適當之處

第三十盤第一項第六款、第七款、 置。

第九款之事性，去日受限制之捍師未

參與該事性，亦未自該事佐宜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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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倫理規章瞇條釋義

個接獲取任i可報酬者，同事務所之

其他律睡即不受個同之限制。

律師適用前項但書而受委任時，該

律師及受限甜之律師，應即時以書

面通知受影響之委任人或前委任人

有關遵守前項iEI書規定之情事。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一條

律師對於受任事件內容應嚴守秘 律師對於受任事件內容應嚴守秘

密，非經告知委任人並得其同意， 密，不得洩露。但委任人未來之犯

不得洩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 罪意圖及計劃或已完成之犯罪行為

在必要範圍內者，得為揭露： 之廷續可能造成第二人生命或身體

一 避免任何人之生命、身體或健 健康之危害者，不在此限。

康之危害。

二 避免或減輕因委任人之狙單意

圍及計畫或已完成之犯罪行為之延

續可能造成他人財產上之重大損

豈二

二 律臨盟委任人間越委任關僅因

生之爭議而需主張或抗辯哇，或律

師因處理受任事務而成為民刑事訴

訟之被告，或因而被移送懲戒峙。

四依法律或本糧範應損露者。

第一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律師對於受任事件代領、代收之盟 律師對於受任事件代領、代收之款

鈕，應即時交付委任人。但法令另 工頁，應即時交付委任人。

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 律師對於保管與事件有關之物品，

限。 應於事件完畢後返選，不得無故遲

律師對於保管與事件有關之物品， 延或拒絕返還。

應於事件完畢後或於當事人指示時

立血返選，不得無故矗延或拒絕返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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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五條

律師應對於委任人明示其酬金盤盤 律師應對於委任人明示其酬金及計

豆豆計算方法。 算方法。

律師不得就家事、刑事案件或少年 律師不得就家事或刑事案件之裁判

車企之結果約定後酬。 結果約定後酬。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律師不得就其所經辦案件之標的獲 律師不得就其所經辦案件之標的中

取單產利益，但位法就受任之戰酬 獲取金錢利益，亦不得就尚未終結

及費用但使留置權，或位本規範收 之訴訟案件直接或間接受讓系爭標

取營酬者，不在肚限。 的物。

建宜重不得就尚未終結之訴訟案件直

接或間接受讓丟失爭標的物。

（未修正） 第三十七條
律師未得主管機關之許可，不得為

受羈押之嫌疑人、被告或受刑人傳

遞或交付任何物品，但與承辦案件

有關之書狀，不在此限。

第五章 律師與事件之相對人及 第五章律師與事件之相對人

第三人

第二十八條 第三十八條
律自區應就受任事﹛生設置檔案，並於 律師就同一受任事件，不得再接受

委任關係結束發二年內保存卷證。 相對人之委任，向一事件進行中雖

律師應依委任人之要求，揖供檔案 與原委任人終止委任，亦不得接受

影本，不得無故拖延或拒絕﹔其所 相對人之委任。但同時或先後受雙

需費用，由委任人負擒。 iEI位法摔 方當事人之書面委任而從事仲裁、

規定不擇握供予委任人之文﹛生、資 輯旋或調解者，不在此限。

盤，不在此限。

（未修正） 第二十九條

律師就受任事件維護當事人之合法

權益時不得故為抵殺、中傷或其他

有損相對人之不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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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正） 第四十條

律師就受任事件於未獲委任人之授

權或同意前，不得無故逕與相對人

洽議，亦不得收受相對人之報酬或

自鬼贈。

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律師齡處理受任事i生哇，知悉相對 律師知悉相對人已委任律師者，不

人或關係人巳委任律師者，不應未 應未經對方律師之同意而直接與相

經該受任律師之同意而直接與蓋盤 對人聯繫。
本討論案情。

第六章律師相互間 第六章律師相互間

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二條

律師間應彼此尊重，顧及同業之正 律師問應彼此尊重，顧及同業之正

當利益，對於同業之詢問應予答鐘 當利益，對於同業之詢問應予答覆

或告以不能答鐘之理由。 或告以不能答覆之理由。

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二條

律師不應抵誠、中傷其他律師，亦 律師不應抵識、中傷其他律師，亦

不得教唆當事人為之。 不得教唆或放任當事人為之。

（未修正） 第四十四條

律師知悉其他律師有違反本規範之

具體事證，除負有保密義務者外，

宜報告該律師所屬之律師公會。

（未修正） 第四十五條

律師不得以不正當之方法妨礙其他

律師受任事件，或使委任人終止對

其他律師之委任。

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六條

律師基於自己之原因對於向業進行 律師基於自己之原因對於同業進行

民事或刑事訴訟程序之前，主先通 民事或刑事訴訟程序之前，應先通

知單矗律師公會。 知律師公會。

前項程序，若為民事爭議或刑事告 前項程序，若為民事爭議或刑事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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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訴乃論事件，宣先經所屬律師公會 訴乃論事件，應先經所屬律師公會

試行調解。 試行調解。

（未修正） 第四十t條

律師相互間因受任事件所生之爭

議，應向所屬律師公會請求調處。

第四十七條之一 （無）

數﹛聿睡共同受同一當事人委任處理

同一事佳時，關齡該事i生之處理，

應盡力互扭協調合詐。

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八條

受僱於法律事務所之律師離職時， 受僱於法律事務所之律師離職時，

不應促使該事務所之當事人轉委任 不應促使該事務所之當事人轉委任

自己為受任人上另行受僱於其他法 自己為受任人。另行受僱於其他法
律事務所者，亦同。 律事務所者，亦同。

第仁章附則 第t章附則

第四十九條 第四十九條

律師違反本規範，由所屬律師公會 律師違反本規範，由所屬律師公會

審議，按：E列方法處置之： 審議，按左列方法處置之：

一勸告。 一勸告。

一一一一－ 主g主n哉＇＇－＂ 。 二告誡。

二情節重大者，送請相關機關處 二情節重大者，送請相關機關處

理。 理。

第五十條 第五十條

本規範經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 本規範經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並 合會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並

報請法務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報請法務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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